
哥林多前書     第十二章    屬靈的恩賜 (12:1-31) 

 

A. 論屬靈的事（12:1～3） 

1. 保羅不願他們疏忽屬靈的事, 1節 

2. 回顧未信主時受偶像影響大, 2節 

3. 惟經聖靈工作人尊基督為主, 3節 

 

B. 教會的合一（12:4～7） 

1. 保羅藉教會合一異象, 糾正教會紛爭, 教會裡有恩賜、職事、功用

的分別, 

2. (恩賜是服事才能, 都是恩賜; 職事指管理、治理, 是服事機會; 功

用是服事裝備) 

3. 但聖靈、主、神卻是一位, 神藉靈賜恩賜, 藉子安排服事, 祂是偉

大能力和動力, 

4. 幫助領受祂恩賜的人, 運用恩賜成就祂的榮耀, 使人得益、教會得

建造。 

 

C. 恩賜的分別（12:8～11） 

保羅列舉聖靈恩賜: 智慧言語, 知識言語, 信心(是基礎); 醫病恩賜; 

行異能; 作先知; 辨別諸靈; 說方言; 翻方言。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

的. 

 

D. 職事的分別（12:12～27） 

1. 比喻, 12-13節 信徒互為肢體, 聯成基督身體。 

2. 分別, 14-24節 不可輕看自己, 不可貶低別人。 

3. 合一, 25-27節 不可分門別類, 總要彼此相顧。 

 

E. 功用的分別（12:28～30） 

1. 教會是主的身子, 聖靈賜恩賜, 主指導行動, 神供應能力, 形成教

會功能。 

2. 功用也有分別, 神在教會設立, 使徒, 先知, 教師, 行異能的, 得

恩賜醫病的, 幫助人的, 治理事的, 說方言的。 

3. 這裡沒有包括所有的恩賜, 只是舉出一些。沒有人擁有全部恩賜, 

神隨己意分配賜下為叫整個身體(教會)發揮完全功用. 

 

F. 總結: 切求更大的恩賜 (12:31） 



 

思考問題： 

1. 得屬靈恩賜的原則是什麼？列舉屬靈恩賜 - 如誰有什麼恩賜，或我自

己. 

2. 由本段經文可看見教會合一的秘訣或教訓為何？ 

3. 基督身子上的肢體當如何配搭？分享在接下來的一週內，我如何向需

要關心的肢體表示彼此相顧？ 

 


